
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 

在職博士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  

1 1 4 / 5 / 5修 訂  

學 號 
Student ID No.  

姓 名 
Name  

電話/手機 
Phone number  電子郵件 

E-mail  

休學期數 
Suspension Record (Accumulative semester of suspension prior) 

申請項目 
Application 
Categories 

□ 在職生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

□ 在職生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

檢附以下資料： 

1. 由現行服務機關出具在職滿一年之證明(包含到職年月)。 

2. 延長修業年限原因：  

申請人簽名Applicant’s signature：               

 

審 

核 

  環工所 

指導教授簽名 
Advisor signature:  

 該生經本所所務會議   年   月  日會議審查通過，會

議記錄如附件。 

系所助理 
Inst. Assistant 

所長核章 
Inst. Chair 

  

 
註冊組/登錄 

Registrar Division 
 

備註： 

依據合校後本所修業規章第三條之有關修業年限規定：「博士生修業年限至少二年，至多七年，在職

博士生必要時得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延長二年。」 


